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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02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全资子

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拟向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15 亿元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期限：5 年；利

率：同期贷款利率；担保方式：由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资金用途：该资金用

于中泰矿冶补充经营周转资金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具体以与兴业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 

2、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

能化”）根据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情况，拟向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10 亿

元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期限：8-10 年；利率：同期贷款利率；担保方式：由

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资金用途：该资金用于托克逊能化项目建设和调整资产

负债结构。具体以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  

3、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根

据运营情况，2015年度内拟向银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为新疆富丽

达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额

度（万元） 

贷款类型 

或其他 
担保方式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15,000 综合授信 中泰化学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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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5,000 综合授信 中泰化学担保 

合    计 2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

额和担保金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7,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注册地址：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562,344.93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9,769.60 万元，净资产为 72,575.32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87.09%（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群蓉 

注册地址：托克逊县丝绸路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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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为 279,739.93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4,741.69 万元，净资产为 4,998.2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8.21%（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2,448.979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注册地址：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 218 国道东侧、库塔干渠北侧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及技术开发，配套热、电、水的技

术开发，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玻璃钢制

品、塑料制品、通风管道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安装、修理、防腐。房屋

租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为 484,962.5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6,109.29 万元，净资产为 168,853.29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65.18%（以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63,265,306 46.00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534,000,000 43.61 

新疆中泰贯喜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61,224,490 5.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0 2.94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30,000,000 2.45 

合计 1,224,489,796 100.00 

（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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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与金额：中泰矿冶向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15 亿元融

资租赁（售后回租）的期限为 5 年；托克逊能化向国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 10 亿元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的期限为 8-10 年；新疆富丽达向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 拟向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 15 亿元融资租赁（售后回租），该资金是用于中泰矿冶补充经营周转

资金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

逊能化”）拟向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10 亿元融资租赁（售后回租），该资

金用于托克逊能化项目建设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

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向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是根据

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中泰矿冶、托克逊能化、新疆富丽达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中泰化学为中泰矿冶、托克逊能化、新疆富丽达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可控，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

的规定，此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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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关于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泰化学担保总额为 576,7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18%，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 575,700 万元。中

泰化学本次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提供保证担保金额 250,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56%。 

2、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均为中泰化学的全资子公司，中泰矿冶经营业绩

稳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托克逊能化在建项目接近尾声，风险可控。中泰化

学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提供担保，不会对中泰化学资产和正常经营活动造

成不利影响，符合中泰化学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中泰化学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申请融资租赁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

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中泰化学《公司章程》

和《对外担保制度》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

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本次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提供担保

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泰化学担保总额为 576,7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18%，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 575,700 万元。中

泰化学本次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金额 20,0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6%。 

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为中泰化学的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具

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中泰化学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对中

泰化学资产和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中泰化学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中泰化学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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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中泰化学《公司

章程》和《对外担保制度》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本次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事项无异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76,7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18%，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 506,5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000 万元，为控股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000 万元，

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4,200 万元，为新疆博湖苇业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00 万元。若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846,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1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3.86%。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万元保理业务已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陆续逾期，该笔保理业务是由公司与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承担担保责任。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仍在积极协调还款事宜。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五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3、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财务报表； 

4、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财务报表； 

7、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2014年11月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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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9、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